
教學與研究第 17 期

第 17 - 29 頁，民國 M 年

韓愈<張中丞傳後敘>

所涉問題析論

事P官鳥可島*

提要

17

韓愈<張中丞傳後敘>一文為許速生俘及張巡之死守維陽極力辦護，其觀點似已廣為世人接受。

但清初大儒玉船山在其〈請通鍾論〉中貝'J 對張巡在圍城乏糧時下令吃人一事予以強烈批判，而謂之

「不仁」。本文即以此為基點，深入探討有關生命尊嚴的問題。指出對於生命的尊重與愛惜乃是一切

價值標準之總根據。這即是人心之「仁」的客觀化。因此如果不仁，亦即對生命不能尊重愛惜，則必

然不義、不桂、不知。所以即使是為了係國衛家，也不可以平白無辜地殺傷人命，何況是把活生生的

人殺了來吃?推而衍之，任何社會規範，包括所有禮俗，甚至法律，假使背離了對生命尊重愛惜的基

本原則，都是必須嚴肅撿討的。

關$直言司:緯念、張巡、食人、生命

畫、緒言

韓愈<張中丞傳後敘>一文是他極為有名的代表作品之一，不但在唐代以後的文

章家十分重視，自有高中國文課本以來也一直列為選文，現行高中國文課本(民國八

十四年一月版)即選錄在第六冊的第九課。

韓愈為什麼會寫這一篇文章呢?在文中他一開頭曾有所說明，是因為與張籍同閱

李翰所寫的<張巡傳>，而「翰以文章自名，為此傳頗詳密，然尚恨有闕者，不為許

遠立傳，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」。所以假使按照韓愈自己在這裡的說法，寫作此文應

當是為了替許遠立傳，至少表彰其人而使之可傳，並詳載雷萬春事蹟之本末。但是吾

人細讀<張中丞傳後敘>，卻可以大體歸納出文章有四個重點:

第一、為許遠在城陷後受俘降敵明冤白謗;

*固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



18 教學與研究 第十七期

第二、為張巡、許遠因死守雌陽而食人申訴辯護;

第三、詳述南賽雲乞救於賀蘭進明之義勇壯烈;

第四、引述張籍之言，縷記張巡、許遠諸事，使忠臣烈士的形貌更清晰。

但是這樣一來，似乎就與韓愈在文章首段的說明不甚相符，而且又滋生了「雷萬

春」與「南賽雲」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的問題。其實就文章本身來看，韓愈之寫作此

文，重點應該是放在議論而不是敘述，因此文章中議論的部分放在前面，而且很明顯

地可以感受到在這一部分字襄行間所流露出來的激昂與慷慨;而文章後面對南賽雲事

蹟的敘述，以及對張巡、許遠一些行誼的追記，應該都只是有助於前文議論的附錄而

已，因為部將忠義英勇的表現，可以視為主帥之精神感召與知人善用;而所追記的巡、

遠諸事雖然使得忠臣烈士的面目更為凸顯;但畢竟還是記張巡者為多，述許遠者甚少，

與「為許遠立傳」的要求相去甚遠。

對照新、舊唐書之<忠義傳>，吾人應可如此推測:許遠名義上雖然是唯陽太守，

為守城之主將，但其才具相對於張巡而言可能顯得比較平庸，在戰守上缺乏特殊表現，

所以韓愈在<張中丞傳後敘>中只引述張籍之言，說他是「寬厚長者 J '從傳記之寫

作角度來看，許遠值得大書特書之處實在太少，所以韓愈即使有心補其闕漏，似乎都

無從著筆。

其次，雷萬春是不是就是南賽雲?據〈舊唐書〉所錄，並無雷萬春其人， {新唐

書.雷萬春傳〉則附於卷一百九十二，列傳第一百一十七之<忠義傳>中張巡、許遠、

南賽雲傳之後，僅有寥寥一百二十五個字，由此可知，南賽雲是南賽雲'雷萬春是雷

萬春，不可混為一談，韓愈說李翰所為傳「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J '很可能是筆下偶誤，

將南賽雲錯成雷萬春，因為就雌陽圍城戰爭的經過而言，雷萬春事首尾不如南賽雲事

蹟之可傳可載，故歷來學者都認為雷萬春當作南齊雲為是。(註一)

既然如此，為許遠立傳，以及詳述南賽雲之事蹟本末，這其實並不是韓愈寫這篇

文章的真正重點所在，他的重點乃在議論部分，而非記敘部分，亦即上文所列之前面

兩個重點:一、為許遠城陷後受俘「降敵」明冤白謗;二、為張巡、許遠食人以堅守

唯陽申訴辯護。本文即打算就這兩方面的問題作比較深入的分析與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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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許速生俘問題

目佳陽城破，許遠生俘， {舊唐書}記此事，說:

神山之亂，末次故將帥，玟薦遠素練于足事，古索名見，拜且直陽

太宇，累力01寺 j卸史，本法1-1防禦 1吏。及闖將尹子奇故圍，還與張

巡、 ~1l周嬰 t成才巨?經平，外拭末主，在1畫既重赤城陷，尹于夸

棄丸這洛陽，與手舒翰、程千里 1具囚之客省。及安慶緒敗， ~主牙

北走， 1吏嚴莊甘害之。(言主三)

〈新唐書〉則記張巡之子張去疾於代宗時上書，訟許遠生俘，有降敵求生之跡:

久居中，巡于各主!妄L書曰:草胡布慣， λ巡與自龍陽太?還谷?

一面，士成陷，貝在所入自達二步。尹子夸二步郡那曲谷一方，迷i及將

校三L十餘，世剖，已剖肌，中參巷 1煮盒，赤遠與是下無傷口述U~革命，

歎曰:喔手!人有可恨寺!關曰:古恨我乎?答曰:恨逞，已不

可潭，言吳國家事，若死者矢口，當未敢於1也下。古文違心舟育，梁

宋人皆知之， 1吏國 J武喪章刃，迷i功業墮敗，則遠方全巨末共戴天，

請追奪官品， μ.fj;~寬耳豆。(言主三)

當時朝廷之處置，據〈新唐書〉所記是: r詔下尚書省，使去疾與許幌(許遠子)

及百官議，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，城陷而遠獨生也。且遠本守睦陽，凡層城，以生致

主將為功，則遠後巡死，不足惑。若曰後死者與賊，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，可乎?當

此時，去疾尚幼，事未詳知，且艱難以來，忠烈未有先二人者，事載簡書，若日星，

不可妄輕重。 J (註四)但是其後議者仍然紛耘不息，所以韓愈覺得還是有為之明冤

白謗之必要，因此在<張中丞傳後敘>中極力為他洗刷:

速推材若未及逃i寺，閉門納iill. ' 1立本在巡Lt. '技之柄赤處其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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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所疑是，竟與巡1具?矢，成功名。城P名字汽虜，與迷i死先 i且其

主干。兩家子玄學材智下，末紅通知二采，乏。臥車巡死守門還就虜，

疑畏死守門辭月R於買杖。還說畏死，何苦?尺寸之地，食其所愛之

用， μ與關抗可言末降乎?當其團7日寺，外無 ~It1l手蟻子之撮，所

欲是寺，國與主芽。守門關言書臥國 t主汰。遠見狀媛末主，守門關

來孟眾， -丸臥其穹為， 1言。外無j考研猶死~，人相食且畫，誰是

人亦能數日守門矢口死處矣，遠之未喪失亦明矣!魚有城壤，其j走

1具矢，獨蒙愧目:豆求:舌?雄主是各末之為， '鳴。于!守門請遠之賢宇汽

車之牙? 'I

說各只、言員還與迷 i二步士成可言~，城之陷自連用二步始，趴止匕言后還。此

又與兒童之見無具。人之將矢，其鼠肺火事先受其病卷。 ~I 繩

可言絕之，其純﹒丸事處。觀寄見其然， 7足可言尤之，其亦未達於理

矣。小人之好謊言侖，末樂成人之美女。是古文!如巡、遠之所成就

如此牟卓，猶未 j書先，其他則又何說!

韓愈主要在說明許遠絕非畏死降敵之輩，而唯陽城破雖在許遠所守之處，尤其不

足以據此誣許速通敵棄守，其分辨之詞剛勁爽快，衡情量理，已經足以杜悠悠之口;

再加上許遠之生俘，據〈新唐書〉所說，乃是當時「凡層城，以生致主將為功」的慣

例，凡此種種，應該足可解決許遠生俘的問題，因此本文不擬再事塗澤。

參、張、許食人以死守雄陽問題

張巡、許遠守 H佳陽，糧盡之後，羅掘俱窮，於是食人。在當時即有對此事加

以批評者， {新唐書〉說:

白手言美各武言買巡 i始 7日益陽，眾六蔥，証糧盒，未持浦接隊，出昇

土之路。與未食人，寧若全人 'I ( 言主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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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同時亦有持相反意見而為張巡、許遠辯護者， (新唐書〉記曰:

於是張海、李好、董肅泉、 3反正是封、幸存晃、朱巨 )11 、李翰 J式請

巡i蔽退 i工堆， ;，且買或勢，天下末 C' 異功也。翰等~者名士，由

( 言主 ?τ )是天下無真亨。

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「無異言」呢?恐怕未必，因為其中所涉及的乃是「吃人」

的大問題，關乎人命的問題不是簡單就可以解決的，否則韓愈也就不必為之大聲疾呼，

極力申辯了。韓愈此文真正用力者在此，其言曰:

當二古之初?也，寧紅矢口人之卒末妝，葉城赤道遭?茍比末紅

9 ，雄避之1之處1可益?及其無根加且窮也，將其創建餓;..t.之餘，

誰欲寺，久未遇。二古之腎，其言庫之精矣。?一吠，捍天下，

必人+官就畫之卒，戰吉蒸日潛之師，蔽退i工堆， .;，且逼真勢。天

下之末 C' 其誰之功也!當是峙，東城赤圖存卷末可-歇，

撞括在益加觀存相王員也。末追言裊此，加費三令臥死9 ，#見其

自比於進亂，設這辭7ffi耳力之攻也!

他在這襄似乎刻意過避推陽血戰守域，到最後援絕糧盡主將下令「吃人」的主要

問題，只強調張、許之「守一域，捍天下，以千百就盡之卒，戰百萬日磁之師，蔽遮

，認為天下不亡，死守唯陽的張巡、許遠應居首功。韓愈的文章旬江准，沮過其勢」

法排偶，運用了對照反襯的修辭技巧，又提出棄城逃生、擁兵不救之罪過至大者作比

較，說起來好像顯得氣勢逼人、振振有詞。但不管如何，守城之於國家有大功，並不

足以解除下令陀人一事在道義上的問題所在。於國有功是一回事，吃人是不是合乎道

義又是另外一回事，這是不可不討論、分辨的。

在分析問題並加以討論之前，吾人有必要先認識事實，唯陽血戰死守的過程襄到

底吃了多少人呢'1 (舊唐書〉、〈新唐書〉及〈資治通鑑〉對此均有記載， (舊唐書〉

-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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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子寺攻圍缸久，城中權章，學子有食，折骸有壤，人，已足，廷，

處將積變。也i乃出其妾，對三軍獄之， μ饗軍士，曰:詰 Jt~

國家致力?域， _..~無斗，經早乏食，定是末衷。巡末紅白割

肌膚臥。支持士，豈可憎止匕婦人，主視危迫?將士當 i立下，末之

食，巡 3是令食之。乃括域中婦人，技盒， J.-~人男末考， I、繩之，所

食人口二三萬，人也終未韓變。(言主-i:;-)

《新唐書〉則曰:

社團久，初級黑食，技盒，有及婦人老弱，凡食主黨口。人知

將矢，有其事飯卷。城時，遺民J1:..四百i]ii"已。(註八)

《資治通鑑〉所記為:

尹子寺久圍且在暢，城中食里，誰茉城東走， 3長巡、言午違課，臥

車: r 且在陽，江、浩之保障，若棄之寺，做久乘勝長驅，是無

江、 i在也。且我眾會几贏，走久末遣。古香戰國言者 1裳，出相救中血，

況容遇畫帥乎!末去 D~~ J.-~人均之。」茶紙技畫，進食黑;黑章，

羅進站鼠;進鼠久盒，逃出是妾，殺趴食士，連亦殺其女又;然

j車站域中婦人食之，總』戶人男子老弱。人知火矢，其乎有叛寺，所

言無繞白古人。(註九)

由此可知，雖陽城在血戰死守的過程裹，被殺了來吃掉的總在二、三萬人之譜，

血流可以成河，骨積足以為嶽，真正的是一幅很難想象的人間地獄悽慘恐佈的景況!

韓愈在文章中並不曾直接面對「吃人」這一問題，只對張巡、許遠守維陽以捍江

准、全天下的功績極力表揚，甚至認為以吃人責張、許死守的人是自此逆亂，黨附盜

賊。韓愈此文寫於憲宗元和二年之四月，是時他在京為國子博士，身為朝廷命官，再

加上傳統觀念之薰陶，所以韓愈完全站在李唐朝廷的立場來論事講理，把唐王朝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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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存續當作是最重要的事，相對的三萬百姓無罪不辜，卻活生生被殺而食之，就似乎

不那麼值得重視，這種論事的觀點是相當有問題的。

問題何在?其根本乃在於對人的生命之不能尊重、不能愛情。引而申之，則是功

利與道義之糾纏與混淆。

雖然〈新唐書、張巡傳〉中說經過李翰等人著文論辯之後，張巡、許遠守唯陽以

全天下的功勞「天下無異言 J ·但是守城而食人這一件事與所謂的功勞是不能混為一

談的，換言之，功利與道義是不能混為一談的。人們可以同意張、許為唐朝立下大功，

但並不意調這被吃掉的三萬人就是該死，這兩者之間是必須有更精細的分辨的。

清初大儒王船山在他的〈讀通鑑論〉中就針對這個問題有極深入幽微的分析與議

論，他說:

3長巡i捐主殉國，血戰j..~人保障 j工、堆，其是烈功緒，因也彥頁呆卿、

李:堂之上，丈非張介然之;女王丹可企望。貝在平，泛接衰草景，言裊杏

Lλ食人可R欲言出之。國家學封熱功，自享有體興，言出之存非 t· 言義

香為，已苛矣。雖然，其食人 t ，末謂之末 1二t末可。

李翰為，之辯曰: r 損歎宙人臥全天下。」措巷，末恤其夫則可

矣· 1莫之致死則可矣，獄之、獨之、齒 t加吞之，呈 f員之言買乎?

末人之末，之食人 t· 末澤東之理研始矢口其未可 t· 圓周言?可R 也

悴，違法皂赤神驚矣。於比宇肯定唐，則久非人加 7且可。巡iN幸赤

城陷身矢，與所食脊背 1具有;如 1支食人之法，救且至，士成且金，

論功 5于賞，軍 i立重株末 j學赤辭，紫衣金 1鳳，赫奕顯攏，於斯時

t , ;全書筋哇臣費、之峰，久將何地 μ人自容古文?

?孤城;純外妝，糧盡赤訟，去吉子於此，惟一死赤，芝事桑矣。

臣之於定，子之於λ ，所自致寺，至於死赤蔑 μ人力。矣。過此寺，

則迂尤之府t ，適 μ人貝夜 1二狀提赤已矣。無論城之存 ct' 無論

身之主死t· 所久末可寺，人相食to:其未餓關起初禍始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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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末未孟德起守門禍乃烈;然夢也主的夜，有人，已寄皆是之守門末，是款。

是臣烈士于1士馬)11 習臥為，古文脅，貝~ j.去世之會功幸賞寄且臥為，師'i]fi

是:荒草世，哀故!

若5長巡寺，唐室之所可衰'i]fi!t;子之所未及亨也。李翰進 i是辭

趴導狂瀾，哥:訪懼矣! (言主十)

船山明白地將這一件事情分成兩方面來討論:

第一、從國家的立場來看，張巡(許遠)血戰經年，保全江准，對朝廷之終能平

定叛亂有極大功勞;而且張巡(許遠)在城破之後不屈而死，保全了作為

臣子的忠節。因此就功勞、就節操而言，朝廷都應該根據國家的禮法常規

予以褒崇表揚，不能因為吃人一事而予以全盤否定。

第二、從人生命尊嚴的立場來看，張巡下令 Ol:人，把人殺了來吃，無論有任何冠

冕堂皇的理由作為藉口，都是不被允許的，甚至其理由是為了保衛國家都

不可以。因為吃人本質上就違背人道，就是不仁。如果把一個人「殺之，

嚮之，能而吞之」醬其筋，噬其骨，那麼人在這種情況下，就和牛羊豬狗，

和雞鴨魚蝦沒有兩樣，人就等同於物，只是用來果腹充飢，人性與人道在

這襄就完全崩潰滅絕，而所有人的價值、人的意義也都完全澳散消亡，一

絲一毫也無從談起。船山甚至認為人吃人這件事根本用不著講什麼道理，

聽一聽都害怕，想一想都心驚肉跳，這種事都狠得下心腸去做，那只能說

不是人了!

吃人固不可以，那麼在張巡、許違者又應該怎麼做才對呢?船山說: r守孤域，

絕外救，糧盡而餒，君子於此，惟一死而志事畢矣。臣之於君，子之於父，所自致者，

至於死而蔑以加矣。過此者，則慾尤之府也，適以賊仁妝義而已矣。無論城之存亡也，

無論身之生死也，所必不可者，人相食也。」在這襄「自致」兩字值得特別注意，所

謂「自致」意即「自己把什麼東西奉獻出去而送給什麼人 J '這是一種判斷。一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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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觀上有此不容已之心'客觀上又綜合一切環境條件而加以權衡，最後下一判斷，決

定自已應該怎麼做才對，這即是所謂「道德的判斷」。就道義而言，張巡為國守域，

既有此心，又盡其力， {新唐書.張巡傳}上面詳細記載了一切經過，到最後他還獻

上了自己的生命。如此作為，就一個臣子而言，已經是全忠完節，是仁之至、義之盡

而無以復加了，任何人不可能對他有更多的要求了，這絕非宋明以來所謂「無事袖手

談心性，臨危一死報君王」而已。但是在「自致」之外而下令吃人，下令把無辜百姓

殺了給能夠作戰的軍士眩，使他們能繼續為國守域，與敵相持，這就絕非一己道德判

斷與抉擇而己，因為它涉及到別人的生命。

在中國我們總強調「人命關天 J '在西方，生死的事情必須交給上帝，其意義都

在說明:生命至大至重，一個人無權亦無能決定別人(甚至是自己)的生死，生命的

事情必須交給天，交給神或上帝。因此，自佐陽城三萬無辜百姓，只因為他們是女人，

是老弱，是小孩，在戰爭中不真有戰鬥的力量，沒有用處，因此就必須被殺死亡，死

了之後還要像牛羊豬狗一樣被切切割割，被一塊塊吃掉。這種決定顯然不是站在生命

本身的立場來作考慮，而是完全把人當作工具來看的，可以作戰的軍人是打仗的工真，

而無能作戰的百姓只能作為充飢的工真。軍人打仗猶有道義可言，人作為充飢之物又

是基於何種道何種義呢?

其次，張巡下令食人是為守域，而守城是為了國家朝廷的生存，然而依理推之，

如實言之，食人未必就能守住睦陽域，守住了睦陽城亦未必就能使國家不亡、唐室永

在，其終之目標固屬鏢渺不可必得，而其始之作為先已根本違背人道精神，嚴格說來，

這種行逕就生命的立場來看，域中守域的將士和城外攻域的叛賊在本質上可以說是並

沒有太大差異的。更何況，國家與政府的存在本來就是為了保護人民生命與財產的安

全，如今卻為了守城池、存國家，三萬人口無罪被殺被吃，這難道不是最令人震撼的

絕大諷刺?國家與朝廷無疑是以人民百姓為基礎，但是歷代之帝王及其臣子，其思考

模式、其實際作為，在面臨政權存亡絕續之際，有以政權為輕而人命為重的嗎?恐怕

沒有，不但沒有，甚至是倒過來而認為政權至重、人命至輕，且治而龔之積以為常。

針對這一點，孟子所說的「行一不義、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不為也 J (公孫丑上)
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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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充分顯示其重要的意義。在中國，雖然常強調「民為邦本 J '但實際上通常把國家，

把政權擺在人民之上，國家朝廷比人民百姓重要。然而在孟子，則屢屢強調人民在國

家之上，百姓比朝廷重要，所以他說: r 民為貴，社稜汝之，君為輕 J (盡心下)這

並不僅僅是唱理想主義的高調，而是有其對生命真誠的尊重與愛惜作為理論基礎的。

試看孟子討論人的基本「德性 J '總是仁、義、禮、知，次序絕對如此，不會有

絲毫錯亂。為什麼人的基本德性必然以「仁」為先，而不是「義 J '不是「禮 J '也

不是「知 J ?因為「仁」此一德性本質上即是對於生命的尊重與愛惜，所以見孺子將

入於井自然而有恍惕側隱之心， 'I朮惕'I~~隱之心是對生命之遭遇傷害毀滅而發的，因而

「仁之端」乃是在感覺到眼前別的生命正處於被傷書、被毀滅的情況而為之憐憫傷痛，

眼為之憐憫傷痛，那麼就要有種種努力，使得生命能夠兔於被傷害，被毀滅，這樣的

努力即成就了「仁」之德。是故追根究抵， r 仁」就是對生命的尊重與愛惜，它是人

間一切價值的根源，也是人間一切價值衡量的標準。符合此一標準者才是應該去做去

行的，這即是「義 J '違背此一標準者即是不當爵的，這就是「不義」。把合於「義」

的為人行事之原則落實而制定為社會規範'這即是「禮」。符合「仁」、「義」、

「禮」者為是，違背「仁」、「義」、「禮」者為非， r 知」即是知是知非而能作正

確判斷的能力。

依照上面的推闡， r 仁」、「義」、「禮」、「知」這四個孟子，心目中最為基本

的人之德性，其中乃是以「仁」為最根本，而「義」、「禮」、「知」都是依於「仁」

方始顯出其意義。換言之，如果沒有「仁 J '沒有對於生命的尊重與愛情， r義」、

「禮」、「知」都將因此而一一落空，因此而完全失去意義，只成一空泛而缺乏實質

內容的虛名罷了!

所以即使是為了國家生存的緣故，也不可以無辜而殺人，因為生命至尊至重，是

最高之價值，而且是一切價值之根源，不可以用任何藉口無故剝奪，否則即是如船山

所說之「不仁 J '飯是「不仁 J '當然也就是「不義」、「不禮」、「不知」。然則

照孟子之意，照船山之意，國家之存亡固然重要，但是人的生命之尊嚴更為重要，本

末先後之順序是不能有些微差錯的。就生命的尊嚴與貴重來說，人本身即是目的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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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把人拿來作為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或工真。手段化、工真化的人其實就不再是人

了，所以船山直斥食人一事為「不仁 J '不仁即是不合於人道。

準此我們再看韓愈的文章，就知道張巡即使真有捍衛唐朝天下的大功勞，他下令

食人之不合人道卻是不能不予追究的。

肆、結語

理未易明，而事未易言。初讀韓愈<張中丞傳後敘>，亦未嘗不覺得他說來道理

正直、氣勢雄壯，但是轉念想到唯陽域中被吃掉的三萬口人，卻又不能不為之側然悲

愴。這當然是歷史上的一個大悲劇，但這個悲劇不能僅僅歸罪於叛亂戰爭，吾人應認

識到它根本是來自於對生命價值的漠視。為國家而犧牲人民，為團體而犧牲個人，為

多數而犧牲少數，這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與社會風習中似乎已被視為事理之當然。但是

我們須得深思猛省，假使我們真正尊重生命、愛情生命，那麼有那一個人是應該被犧

牲的呢?生命、即使單單只有一個人的生命，也是極貴至重而應當珍惜的，一切社會

規範都必須以對生命的尊重與愛情為基底，道德如此，禮節如此，法律亦復如此。凡

是違背了對生命尊重與愛情的大原則的社會規範'都應該重新檢討與評估，唯其如此，

我們才可能使我們的社會日漸合理，文化日漸進步，在仁愛之潤澤下成為守義而有禮

的智慧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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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

一、據近人高步瀛〈唐宋文舉要〉甲編卷二〈張中丞傳後敘>附註'引李書卿〈文

章精義〉曰: r 雷萬春俗本誤耳，前半篇是說巡、遠，後半篇是南齊雲，即不

及雷萬春事。」茅順甫〈韓文鈔〉亦謂雷萬春疑當作南賽雲'閻百詩〈潛邱筍

記〉卷五亦謂作南齊雲為是。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頁一六五。

二、見〈舊唐書〉卷一百八十七下<忠義下>藝文印書館，頁二四五二。

三、見〈新唐書〉卷一百九十二<忠義中>，藝文印書館，頁二一九四。

四、同註三。

五、同註三。

六、同註三。

七、同註二、頁二四五一。

八、同註三、頁二一九三至二一九四。

九、見〈資治通鑑〉卷二百二十，新象書店，頁七 O三八。

十、見〈讀通鑑論〉卷二十三，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頁七九八至七九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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